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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劳动者表示，随着线上办
公场景的日渐增多，“我究竟工作了
多久”成为一个很难具体量化的数
字。而对于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劳
动者而言，因为工作时间不固定，线
上加班时长的认定变得更加困难。
某些用人单位甚至利用劳动者对于
工时制度的不熟悉，故意掩盖劳动
者线上加班的事实。

李女士 2019 年入职北京市朝
阳区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担任产
品运营。李女士主张，工作近一年
间，她不断在非工作时间利用微信、
钉钉等社交媒体与客户及同事沟
通，各种形式的加班时间共计595.8
小时，公司均未支付其加班费用。

李女士起诉至法院，在一审中，
公司方表示，在劳动合同中与李女
士约定了不定时工作制，一审法官认
为，既然已经约定了不定时工作制，
就不存在严格意义的非工作时间，因
此驳回了李女士的加班费诉求。

“但是一审后我们发现，劳动合
同中宣称的不定时工作制，并没有
经过人社部门审批。”汪子元表示，
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实行不定时
工作制必须要经过人社部门审批通
过，而不能仅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并
且不定时工作制一般仅适用于少数特
殊工作岗位的职工，比如企业高级管
理人员、外勤人员、推销人员，以及长
途运输人员、出租汽车司机和铁路、港
口、仓库的部分装卸工人等。

作为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
确“隐形加班”问题案件代理律师汪
子元向记者介绍说：“李女士本人对
于自己是所谓的不定时工作制并不
了解，每天还是正常打卡上班，而且

她的工作岗位也不在适用范围内。”
在汪子元与李女士沟通后，因一审
对不定时工作制的认定，明显不符
合现有法律规定，李女士据此提起
了上诉。

最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根据李女士提供的《假期社群官
方账号值班表》等客观证据，认为李
女士在部分工作日下班时间、休息
日等利用社交媒体工作，应当认定
构成加班，酌定公司支付李女士加
班费3万元。“我觉得它在向社会传
递一种信号，随着技术的发展，线上
办公的确带来了高效和便利，但这
不意味着就可以侵害劳动者的休息
权。如果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以外，
确实在线上提供实质性工作，法院
也会酌情认定。”汪子元相信这起案
件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李
女士外，还有不少劳动者对工时制
度的审批、适用范围等相关规定并
不熟悉。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的陈

女士经常需要在休息日背着电脑和
领导同事沟通工作，“但领导说我们
是弹性工作制，按项目算绩效，也就
没有人会去主动申请加班费，至于
有没有审批我并不清楚”。

我国法律规定，特殊工时制度
包括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
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其综合计算工
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
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应按规
定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
资。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劳动者，
不执行上述规定。“执行综合计算工
时制度的劳动者申请加班费的案件
并不多，法院在审查加班事实时，一
般会参考劳动者在居家或者线上办
公时的工作饱和度，来判断是否存
在线上加班的事实。”北京君泽君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熠表示。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中，杨先生

是北京市西城区一家餐饮企业的人
力资源主管。2020 年 6 月，杨先生
向法院起诉请求企业支付其在职期
间的延时加班工资。该企业在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通过人
社部门审批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
制。而对于杨先生主张的2020年2
月至 4 月期间的加班情况，法院认
为，因新冠疫情原因，杨先生处于居
家办公状态，工作量存在不饱和的
高度可能，故法院对杨先生主张的
加班情况不予认可。

“数字时代，无论实行哪种工时
制度，都可能采取线上或线下工作
方式，采取线上工作方式的就可能
产生线上加班问题。”上海政法学
院教授、上海司法研究所社会法研
究中心主任王倩表示，“比如上海市
就规定即使采取不定时工作制，法
定节假日也要计算加班费。”

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丹丹建议，可采用技术手段辅
助记录，如项目管理软件、考勤管理
系统等，为加班时长的认定提供更
客观、准确的数据支持。“数字化时
代带来的工作和休息边界模糊化进
一步加剧了劳动关系双方的矛盾，
将来需要对整体工时制度进行与时
俱进的改革。”王倩认为，为防止用
人单位滥用特殊工时制度，仍应坚
持对特殊工时制的审批要求，同时
将适用前提设定为“行政许可”加

“劳动者个人同意”。“针对‘隐形加
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合理设置每
天工作时间的上限或者每天休息时
间的下限，并通过加强劳动监察等
方式保证其贯彻实施。”王倩表示。

来源：工人日报

把特殊工时制度作为“隐形加班”的借口——

线下“不定时工作”，就得线上“不定时加班”？

家政服务员在工作中受伤，责任应由谁来担？

（（资料图资料图））

受伤后难维权

2020 年，陈阿姨经某家庭服务
公司介绍，受雇于南京某家庭做钟
点工。据了解，陈阿姨与雇主、家政
公司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其工
作内容主要是：做饭、打扫卫生、接
送孩子上学等，每日工作4小时，每
周服务6天，月工资2800元。

“一开始我们合作还算愉快，我
做事情比较麻利，他们还挺满意
的。”陈阿姨告诉记者，2020年10月
30日，自己在接送雇主孩子回家的
路上，不慎脚踝骨折。“这下不仅没
能挣钱，还额外花了4000多元的医
药费，有 4 个月都没法上班。”陈阿
姨无奈地说。受伤后，陈阿姨本以
为自己在工作时间受伤可以算作工
伤，但后来她才知道，自己与雇主、
家政公司之间签订的是服务协议，
与任何一方都不存在劳动关系。最
终，法院酌情确定陈阿姨承担 60%
的责任，雇主承担40%的责任。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良
善表示，在实践中，不少家政工与家
政服务公司之间建立的是中介服务
合同关系，只有部分家政服务企业
与家政工建立的是劳动关系，而家
政工与雇主之间建立的则是纯粹的
劳务关系。“同时，一些家政工维权
意识不强，有的更希望按月多拿钱，

并不愿意受家政服务公司、雇主更
多约束，这也造成家政工权益难以
得到有力保护。”赵良善总结道。

中介制用工导致权责不明晰

“目前国内家政服务业的用工
形式以中介制为主。”资深家政从业
人员阿玲告诉记者，家政工一般没
有社保，正规的中介公司会给家政
工购买意外险，但商业保险有很大
的局限性，家政服务人员很难获得
充分、合理的赔偿，甚至很多“自雇
型”家政工由于是自行与雇主联系
上门服务的，雇主也不会主动为其
配备保险。

河北冀港（北京）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世泽指出，在中介制较为松散
的管理模式下，不仅是家政服务人
员，雇主的权利和义务边界也不够清
晰。“在这种雇佣劳务关系下，雇主与
家政工之间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一旦双方发生纠纷，应依据合同的规
则去处理，而这些合同往往缺乏对家
政工权益保护的条款，因此难以落实
对家政工的保护。”李世泽说。

此外，由于工作环境的私密性，家
政服务人员还存在取证困难的问题。

对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雁峰表示：“在劳务关系下，
若家政工遭受意外伤害，适用民法
典第三十五条，提供劳务的一方如

在工作过程中遭受伤害，需要按照过
错责任原则处理，即要区分过错，根
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实
践中，家政工一般也要承担一定的责
任，因为很难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2023年5月，人社部、最高人民
法院联合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对于家政企业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
发生的劳动关系争议，认为应当明确
企业运营模式，严格审查双方之间是
否存在较强程度的劳动管理，以此对
签订劳动合同和签订服务协议的情
形作出区分，据实认定劳动关系。

赵良善表示，此次发布的典型
案例再次明确了如何确立劳动关系
以及如何认定员工制家政企业，为
日后相关案例的裁判提供了参照依
据，具有指导性、风向标意义，员工
制家政企业从业者享受劳动者的权
利，得到了法律层面的强化保障。

支持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

既然在中介制的用工模式下，
家政业存在找不到合适家政工、服
务不满意、发展不规范等问题，那么
还有其他模式吗？

事实上，早在 2019 年，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家政服务
业提质扩容的意见》就提出支持发
展员工制家政企业。2023年12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6 部门印发的

《关于支持和引导家政服务业员工
制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提出，鼓
励有条件的家政企业积极发展员工
制，不断提高家政员工的数量和比
例，实现家政企业规范化、标准化、
职业化发展。

“推广员工制的好处显而易
见。”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
人力资源学院副院长张艳华分析认
为，员工制有助于为家政工提供更
稳定的工作关系，减少劳动争议，降
低流动性，提高行业“黏性”。

记者采访了解到，员工制的推
广还存在一定难度，成本较高是企
业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企业需要支付固定工资、社会
保险费用、培训费用等，这增加了企
业的运营成本。”在张艳华看来，发
展员工制家政企业是一个积极的趋
势，有利于提升家政服务行业的整
体水平和家政工的福祉，但其发展
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加大相关政策的支持力
度，提高企业积极性。有关部门应
积极推进行业标准建立、技能等级
认证等工作，畅通员工制家政企业
职工的职业发展通道。此外，鼓励
家政企业创新发展，做强做优一批
员工制龙头企业，培育具有示范作
用的优质品牌。”张艳华建议。

来源：工人日报


